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傑出暨榮譽系友遴選表揚辦法 

 
本系 97 年 6 月 13 日系務會議通過 

本系 97 年 11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4～9 條 

本系 98 年 1 月 12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4 條 

本系 101 年 5 月 28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8 條 

本系 109 年 1 月 10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辦法名稱、第 3~5、8 條 

本系 111 年 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8 條 

本系 113 年 4 月 23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 

 

 

第 1 條 為表揚本系系友之傑出成就或對本系捐款之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凡本系系友於下列各領域有傑出貢獻者，均得被推薦為本系傑出系友候選人。 

本系傑出系友各領域獎項分類如下： 

一、「學術成就」獎：學術研究、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者。 

二、「企業經營」獎：企業經營有傑出成就者。 

三、「公共服務」獎：服務公職或從事社會公益活動，造福社會，有傑出貢獻者。 

四、「藝文體育」獎：藝術文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者。 

五、「行誼典範」獎：行誼、聲望、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六、「紀念獎」：紀念對本校、社會有傑出貢獻者。 

第 3 條 凡本系系友對本系或財團法人台北法商經濟學術教育基金會捐贈達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者，得獲選為本系榮譽系友。 

第 4 條 傑出系友名額：每年以 6 名為原則，各領域人數由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依實際狀

況決定之，但得斟酌特殊狀況增減或從缺之。 

第 5 條 傑出系友推薦方式：每年 1 月底前得由以下方式推薦前一年之傑出系友： 

一、本系系務會議決議。 

二、本系系友會理監事會議決議。 

三、系友 5 名以上連署。 

推薦名單再由「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於每年 2 月底前遴選之。 

第 6 條 「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由系主任、系友會代表 3 名、本系系友事務暨福利委員

會委員 2 名及系主任邀請之本系退休教師 1 名，共 7 人組成之，並由系主任擔任

召集人。 

第 7 條 凡榮獲本系之傑出系友或榮譽系友，將於系友會會員大會或本系安排之公開活動

隆重表揚。 

第 8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